附件1
杭州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
正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

	代表团
	单位
	代表名额

	第一代表团
	数学学院
	8

	
	物理学院
	5

	
	公共卫生学院
	7

	第二代表团
	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
	13

	
	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
	10

	第三代表团
	经济学院
	7

	
	阿里巴巴商学院
	15

	
	哈尔科夫学院
	1

	第四代表团
	公共管理学院
	5

	
	人文学院
	15

	
	药学院
	4

	第五代表团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1 

	
	经亨颐教育学院
	25

	第六代表团
	外国语学院
	16

	
	美术学院
	8

	
	工学院
	1

	第七代表团
	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
	13

	
	音乐学院
	2

	
	护理学院
	5

	第八代表团
	沈钧儒法学院
	6

	
	基础医学院
	8

	
	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
	7

	第九代表团
	体育学院
	5

	
	钱江学院
	18




	代表团
	单位
	代表名额

	第十代表团
	附属医院
	8

	
	数学学院
	2

	
	物理学院
	2

	
	公共卫生学院
	2

	
	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
	4

	
	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
	3

	
	经济学院
	2

	
	阿里巴巴商学院
	4

	
	哈尔科夫学院
	1

	
	公共管理学院
	2

	
	人文学院
	5

	第十一代表团
	药学院
	1

	
	经亨颐教育学院
	7

	
	外国语学院
	5

	
	美术学院
	2

	
	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
	4

	
	音乐学院
	1

	
	护理学院
	2

	
	沈钧儒法学院
	2

	
	基础医学院
	2

	
	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
	2

	
	体育学院
	2

	
	钱江学院
	7

	总数
	2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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